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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13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关于我 2005 年 3 月 28 日的信，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提交伊拉克国家报告（见附件）。 

 请将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沙米尔·沙克尓·苏迈达（签名） 

 



 

2 
 

S/AC.44/2004/(02)/116  

  2005 年 4 月 13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伊拉克国家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提交的报告 

 伊拉克欢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 1540（2004）号决议。伊拉克认为，该决

议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协助扩大和加强国际措施，针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带来的挑战，迅速采取集体行动。这对于防止这类武器和运载

工具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中的措施尤其如此，因为这种情况同国际和平与安全密

切相关，令国际社会十分关注。 

 有关部门坚决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愿意同该决议

所设委员会进行合作。 

立法措施 

 伊拉克临时政府申明,尊重并致力于有关裁军、控制武器散布和防止武器扩

散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安排，制定了以下一些立法措施： 

1. 2004 年 3 月 8 日通过的《伊拉克国家过渡时期行政法》第 27(E)条规定如下： 

(E) 伊拉克过渡政府应尊重和履行伊拉克不扩散、不发展、不生产、不使用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用于发展、制造、生产和使用这类武器的

有关设备、材料、技术和运载系统的国际义务； 

2. 2003 年 12 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布的第 26 号命令规定了伊拉克边界、港口

和机场的临时管制措施，内容如下： 

第 6 段：“需要管制和登记的物品”是指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

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或瓦森纳安排管制清单中所列的任何物品，或任

何意在帮助获得、制造、发展、研究或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运载系统

或先进的常规军事系统的任何文件、系统、零部件、材料、电脑操作系统或

其他技术。“技术”一词是指设计、发展、生产、和使用应受管制的任何商

品或电脑操作系统所需的信息； 

3. 2003 年 8 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布第 26 号命令，规定成立边界执法局，

负责根据适用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条例、命令和备忘录，包括关于伊拉克边界、

港口和机场临时管制的第 16 号命令，保护边界和管制边界活动……。 

4． 2004 年 2 月颁布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关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第 54 号命令附

件 A，在限制进口条款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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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国际不扩散制度列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或联军临时权

力机构命令没有另行禁止的）物品和技术，不得以任何数量进口，除非

贸易部发给许可证准许进口： 

- 澳大利亚集团； 

-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 核供应国集团； 

- 瓦森纳安排； 

2. 下列国际不扩散制度中列出的物品和技术，不得以任何数量进口，除非

贸易部发给许可证准许进口： 

- 澳大利亚集团； 

- 核供应国集团； 

- 瓦森纳安排； 

5. 2004 年 6 月发布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第 72 号命令规定成立伊拉克放射性来

源管理局，作为独立机构负责管制放射源以及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电离辐射的有

关照射。命令规定，该局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

制定的准则，行使职能； 

6.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第 79 号命令规定成立伊拉克不扩散方案基金会，其中序

言部分内容如下： 

确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申明，核武器、化学武器

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所有国家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这类武器的扩散，包括对可以用来设计、发展、生产或使

用这类武器的材料、设备和技术进行适当的管制， 

重申需要防止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

器——及其运载系统与其他先进的军事技术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的扩散； 

该命令还规定，科学技术部长、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长、农业部长、

工业矿产部长、卫生部长、环境部长和伊拉克国家科学院院长，是伊拉克不

扩散方案基金会理事会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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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措施 

 关于执行工作，执行不扩散措施的责任是由若干部和机关负责，如科学技术

部、贸易部、国家安全事务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部、伊拉克放射源管理局和外交部。外交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裁军和不扩散事务

小组委员会合作，负责确保这些机构之间的协调，确定他们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规定的责任，并进行监督。外交部负责向安全理事会根据该

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提交国家报告。 

执法措施 

1. 伊拉克宣布支持全球普遍加入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国际公约，支持

全球没有区别地普遍遵守这些公约，以及完全消除这类武器，认为这是确保国际

社会不会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唯一途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伊拉克将是

一个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国家，伊拉克申明遵守关于裁军

及不扩散的各项公约和条约，并打算实际参加这方面的国际会议。临时政府总理

表示，他将鼓励选出的伊拉克政府加入伊拉克尚未加入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如《关

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

约）。在这方面，伊拉克继续支持有助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

散的国际倡仪，并打算根据多边不扩散制度的指导原则，制定法律。 

2. 2004 年 7 月 11 日，国家安全顾问发出新闻稿表示，伊拉克承诺奉行不扩散

原则，包括禁止核生化武器，将是区域内和世界上各国的模范。 

3. 伊拉克注重根据不扩散组织的有关国际标准，建立有效的出口监测制度，为

此，伊拉克官员参加了在维也纳、安曼、伊斯坦布尔和伦敦召开的会议，同与会

人士讨论了如何保证边界安全，监测出口及用于此目的技术等问题。参加会议的

伊拉克代表团得到了会议举办机构的支持。 

4. 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每周开会，讨论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以

及政府部门如何采取措施以执行有关决议，就伊拉克参加的国际活动采取后续行

动，以遵行伊拉克政府新的指示，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模范。参加会议的有外交

部、科学技术部、环境部、内政部、国防部、司法部、边防部队、海关、国家情

报局及伊拉克放射源管理局的代表。 

5. 伊拉克放射源管理局是按照原子能机构关于会员国成立监测机构来规范放

射源管理工作的要求，根据 2004 年第 72 号命令成立的。管理局从 2005 年初开

始工作，制定了行动计划，项目包括全面盘点伊拉克的放射源，寻找失踪的放射

源，贫化的放射源的储存管制，埋藏低度放射性废物和过境点管制等。管理局目

前正在同伊拉克有关部门协调，培训官员，提供最新设备，以及提供完成工作所

需的任何事物以落实边界管制程序。此外，管理局还通知原子能机构，伊拉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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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实施《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并讨论了伊拉克同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

的各个方面。 

6. 科学技术部全国监测局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决

议成立的，负责根据以下情况，监督关于监测、核查和视察计划以及关于军民两

用材料和设备不断监测系统的执行情况，包括这些材料和设备的进出口机制： 

• 伊拉克军民两用材料和设备的管制； 

• 监测公营和私营公司的所有活动，确保这些公司不从事国际公约和条约

以及伊拉克按照这些公约和条约承担的有关义务所禁止的活动； 

• 制定有效的全国措施，防止任何方面利用伊拉克领土发展任何核武器、

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或这些武器的运载工具；保证不获得、发展、运输、

转让、转变或使用这类武器； 

• 监测已经缔结或即将缔结的条约和公约所禁止的军民两用材料和设备

的进出口，确认这些材料的最终用户； 

• 参加刑法立法的起草工作，规范军民两用材料的使用或处理； 

• 在边界安全方案内，监测应受管制的材料和设备，防止这些材料和设备

的非法贩运。 

7. 伊拉克不扩散方案基金会是根据 2004 年第 79 号命令附件成立的。由科学技

术部主持基金会，从一般预算中为基金会的工作拨出了适当款项。 

8. 环境部下辖一个放射性保护中心。该中心是根据电离辐射保护法（1980 年第

99 号法）成立的，具有监测和咨询性质。中心的职能包括监测放射源和设备的移

动和使用；监测是否有管制措施，以便保护所有拥有或使用放射源和设备的保健、

研究和工业部门不受辐射污染；落实为所有活动制定管制措施的工作，如关于放

射源的进口、出口、运输、销售、购买、储存和处理。 

9. 贸易部执行现行的指示，尤其是同 2004 年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关于贸易自由

化政策的第 54 号命令有关的指示。因此，贸易部监测关于禁止进口医疗用途以

外的麻醉品以及核材料、化学材料和生物材料的执行情况。此外，贸易部或海关

部门还发布了强制性指示，禁止在没有适当出口许可证情况下出口任何材料，这

种许可证必须根据有关指示、指令和命令规定的情况和条件专门为该材料颁发。 

有关活动 

 自 2004 年 4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通过至编写本报告这

一时期，伊拉克许多代表团参加了有助于防止扩散和非法贩运及出口和过境点管

制工作的国际会议。这些活动清楚地表明，伊拉克就关于裁军和不扩散的国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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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条约，以及就第 1540（2004）号决议规定的责任，实行了新的政治方针。以

下是最重要的一些活动： 

- 参加了 2004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防扩散安全倡

议一周年会议。伊拉克将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参加第二周年会议； 

- 2004 年 7 月，科学技术部长会晤了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双方讨论的问题

有技术合作、和平使用能源、伊拉克参加原子能机构筹办的非法贩运数

据库的编写工作，并开办讲习班，培训伊拉克这方面的专家，增长专家

的知识，让专家更多了解打击非法贩运活动的有关手段； 

- 2004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以及 2005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在开罗阿拉

伯国家联盟总部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区条约草案的起草会议； 

- 参加了 2004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全球减少威胁倡议会

议； 

- 参加了 2004 年 9 月 20 日至 24 日召开的原子能机构大会第 48 届会议，

会上伊拉克讨论了与原子能机构合作的前景，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和接受

原子能机构监测的材料的最后结果方面； 

- 参加了 2004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伦敦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出口管制会

议，会议举办者热烈欢迎伊拉克的参加，并为伊拉克参加会议以及参加

会议可能取得的利益提供所需设施； 

- 参加了 2004 年 5 月 11 日至 14 日美国国务院不扩散处在马耳他召开的

全球转运管制执法研讨会； 

- 2004 年 8 月 12 日，伊拉克外交部长致函答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

罗赫略·普菲尔特尔先生，申明伊拉克对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各项公约和条约的承诺，并打算在伊拉克民选政府成立之后尽快加入该

公约； 

- 伊拉克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在海牙召

开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会议第九届会议。会议秘书处和友好国家欢迎伊

拉克参加会议，表示一旦伊拉克决定加入该公约，愿意提供援助。伊拉

克还参加了 2004 年 9 月 20 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的化学武器公约亚洲缔

约国政府第二届区域会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官员和友好国家官员注意

到了伊拉克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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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 2004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

政府专家会议，会议上专家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如何防止恐怖集团获得生

物武器； 

- 伊拉克还参加了 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召开的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

第二次会议，会议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是讨论、增进共同理解和采取有效

措施，提高国际能力，以应付、调查和减少据称使用化学武器或可疑的

疾病爆发情况的影响； 

- 参加了 2005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核安全会议：全球

今后的方向。 

伊拉克加入的条约、公约和议定书 

1.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2. 关于监督国际军火、弹药和战争工具贸易的公约； 

3.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4.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7.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8.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9.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10. 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 

11.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12.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13.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14.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5. 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

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伊拉克签署的公约 

1.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 

2.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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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4.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5. 1998 年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 

关于伊拉克加入其他有关条约、公约和议定书正在进行的深入研究 

 对我们以及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会更

加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认真实施各项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和公约。然而，事实

却是，恐怖分子网络可能进行非法贸易，买卖可能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技术和材料，这显然构成了对所有人的重大威胁，也使得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防

止出现某种不可逆转的情况。 

 联合国会员国存在着共识：核生化武器或其运载工具可能落入非国家行为者

手中，用于恐怖目的，这带来了严重威胁。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有一

种紧迫感。因此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更加有效地面对这一威胁，并对所涉问题有

充分了解。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伊拉克人民正在经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攻击，成千上万

无辜的人被杀害，公私财产受到破坏，人的荣誉、圣物圣地、包括宗教场所遭受

侵犯，民主进程、发展和重建工作受到挫折。尤其重要的是，这造成了伊拉克人

民内心所最珍视的安全感的丧失。为此，伊拉克人民高度重视打击一切形式恐怖

主义的国际努力，包括堵塞漏洞，以免恐怖分子用来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在

各族人民和宗教之间煽动仇恨。伊拉克人民强烈希望加入国际合作，消除恐怖主

义灾祸。 

 


